《关于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的公告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各级地方政府或企业纷纷设立产业投资发展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，通过借助资本的力量，引入区外优质企业和项目，完善当地的产业链结构，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优化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。根据当前招商引资工作的要求，，鉴于目前招商引资需要及后期的招商引资开展，急需组建2支新基金，拟由源淮公司拟公开遴选2支基金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经过多次专题会讨论，该事项已经源淮公司办公会、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会讨论通过。已书面征求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投促局、区经开区等5家单位意见。最终形成《关于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的公告》（送审稿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基金情况
1.基金规模：7亿元（一支3亿元、一支4亿元）
2.出资比例：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1%；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29%，源淮公司出资比例70%。
3.合伙期限：7年，其中投资期4年，退出期3年。合伙期限届满后，根据企业经营需要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，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可以延长1年。
4.投资方向：主要投资于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（电力设备）等符合烈山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。
5.投资决策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投委会”），由 3 名委员组成，其人选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。其中普通合伙人推荐 2 名，有限合伙人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推荐 1 名，投委会作出任何决议，须 3 名委员一致同意方可通过。
6.单笔投资限额：不超过基金规模的20%
7.基金管理人：采用市场化方式公开遴选
（二）主要遴选条件
1.管理团队及运营资质
（1）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，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，具备基金管理人资格。
（2）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（3）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、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。
（4）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。
（5）按照国家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规定，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具有国家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，管理团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信誉。
2.管理机制
管理团队具备健全的投资管理和风险防控流程，规范的项目遴选机制和独立的内部决策机制，完备的投资管理制度和完整的投资档案体系，能够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创业辅导、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。
3.返投金额及比例要求
返投金额指本基金投资额及其他资本投资额。
基金存续期内，总体返投烈山落地项目的金额应不低于源淮公司总体基金出资额。
4.管理费要求
投资期的管理费按基金实缴出资额的1.5%/年收取，退出期的管理费按基金未退出原始出资额的1%/年收取，延长期、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。
5.本金及收益分配顺序
采取“先本后利，实缴比例分配”的原则，优先分配本金后，按年化 6%（单利）分配门槛收益；如有盈余，分配超额收益，超额收益分配顺序如下：
（1）100%≤返投比例<13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2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8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2）130%≤返投比例<14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3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7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3）140%≤返投比例为<15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4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6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4）150%≤返投比例，剩余超额收益，5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5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三）遴选程序
1.发布遴选公告
2.材料报送
3.开展评审
评审工作按照“资格预审→评分评审→尽职调查→综合评定”四步依次推进。
4.结果公示

